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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14866—2006《个人用眼护具技术要求》和GB32166.1—2016《个体防护装备 眼面

部防护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第1部分:要求》。
本文件与GB14866—2006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范围,增加了不适用的产品(见第1章,2006年版的第1章);
———增加了覆盖单眼镜片、覆盖双眼镜片、散光度等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根据眼面部防护产品的发展和变化,更改了眼面部防护产品的示意图,增加了产品的类型(见

第4章,2006年版的4.1.3);
———删除了镜片类型(见2006年版的4.2);
———删除了眼护具的功能(见2006年版的4.3);
———更改了眼面部防护产品的材料、结构、维护等方面的要求(见第5章,2006年版的5.1和5.2);
———增加了眼面部防护产品的视野要求(见6.1);
———删除了镜片规格(见2006年版的5.4);
———更改了几何光学性能的要求(见6.2,2006年版的5.6);
———增加了带有视力矫正功能的眼面部防护产品的几何光学要求(见6.3);
———更改了不具备滤光效果的眼面部防护产品的可见光透射比要求(见7.1,2006年版的5.6.3);
———增加了散射光、反射比、交通信号灯识别等物理光学要求(见第7章);
———增加了防护区域要求(见8.1);
———更改了基本冲击性能要求(见8.2,2006年版的6.2);
———更改了高速粒子冲击防护性能要求(见8.3,2006年版的6.6);
———增加了高重物体冲击防护性能要求(见8.4);
———更改了头带或头箍的要求(见8.5,2006年版的5.3);
———更改了镜片和成品的材料和表面质量要求(见8.6,2006年版的5.5);
———增加了耐紫外辐射性能要求(见8.8);
———增加了阻燃性能要求(见8.10);
———增加了通风孔防刺穿性能要求(见8.11);
———更改了标识要求(见9.1,2006年版的5.5);
———增加了永久性要求(见9.2);
———增加了标识排列方法和示例(见9.3);
———增加了制造商提供的信息(见第10章);
———删除了熔融金属和炽热固体防护性能(见2006年版的5.12);
———删除了化学雾滴防护性能(见2006年版的5.13);
———删除了粉尘防护性能(见2006年版的5.14);
———删除了刺激性气体防护性能(见2006年版的5.15);
———删除了技术性能试验方法(见2006年版的第6章);
———增加了眼面部防护用头部模型(见附录A);
———增加了视野测量方法(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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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透射比均匀性测试方法(见附录C);
———增加了眼面部防护区域覆盖程度测试方法(见附录D);
———增加了通风孔防刺穿性能测试方法(见附录E)。
本文件与GB32166.1—2016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范围(见第1章GB32166.1—2016的第1章);
———增加了覆盖单眼镜片、覆盖双眼镜片、散光度等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删除了职业眼面部防护局的功能类型(见GB32166.1—2016的4.1);
———根据眼面部防护产品的发展和变化,增加了眼面部防护产品的示意图(见第4章);
———增加了眼面部防护产品的材料、结构护等方面的要求(见第5章);
———删除了装成镜片的最小尺寸要求(见GB32166.1—2016的5.3);
———将光学性能更改为几何光学性能要求及检测方法、物理光学性能要求及检测方法(见第6章和

第7章,GB32166.1—2016的5.4);
———将球镜度、柱镜度和棱镜度更改为平光眼面部防护产品的屈光力和棱镜度互差(见6.2,

GB32166.1—2016的5.4.1);
———增加了视野要求(见6.1);
———增加了带有视力矫正功能的眼面部防护产品的几何光学要求(见6.3);
———增加了透射比均匀性要求(见7.2);
———增加了反射比要求(见7.4);
———增加了驾驶透射比要求和交通信号灯识别(见7.5);
———删除了包装、标志(见GB32166.1—2016的5.8);
———删除了特殊要求中光辐射防护的要求、液滴防护性能、镜片防雾(见GB32166.1—2016的6.1、

6.2.3、6.2.4);
———增加了防护区域要求(见8.1);
———删除了光辐射的类别和遮光号的确定(见GB32166.1—2016的附录A);
———增加了头箍的要求(见8.5);
———更改了材料及表面质量(见8.6,GB32166.1—2016的5.4.4);
———增加了通风孔防刺穿性能要求(见8.11);
———增加了标识及检测方法(见第9章);
———增加了制造商应提供的信息(见第10章);
———增加了眼面部防护用头部模型(见附录A);
———增加了视野测量方法(见附录B);
———增加了透射比均匀性测试方法(见附录C);
———增加了眼面部防护区域覆盖程度测试方法(见附录D);
———增加了通风孔防刺穿性能测试方法(见附录E)。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14866,1993年首次发布,2006年第一次修订;
———GB32166.1,2016年首次发布。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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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面防护具通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眼面部防护产品的分类、一般要求、几何光学性能要求、物理光学性能要求、物理和机

械性能要求、标识、制造商提供的信息等。
本文件适用于生产与生活中用于保护眼部或面部的防护产品或部件。
本文件不适用于焊接防护具、自动变光焊接滤光镜、强光源防护镜、激光防护镜、太阳镜和太阳

镜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410—2008 透明塑料透光率和雾度的测定

GB10810.4—2012 眼镜镜片 第4部分:减反射膜规范及测量方法

GB13511.1—2011 配装眼镜 第1部分:单光和多焦点

GB13511.2—2011 配装眼镜 第2部分:渐变焦

GB/T30042 个体防护装备 眼面部防护 名词术语

GB/T32166.2 个体防护装备 眼面部防护 职业眼面部防护具 第2部分:测量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3004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覆盖单眼镜片 lensescoveringoneeye
配装前,只能覆盖一只眼睛的镜片,见图1。

图1 覆盖单眼镜片示意图

3.2
覆盖双眼镜片 lensescoveringbotheyes
配装前,能够覆盖两只眼睛的镜片,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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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覆盖双眼镜片示意图

3.3
球镜度 sphericalpower
镜片两条垂直主子午线上焦度的算术平均值。

3.4
散光度 astigmaticpower
镜片两条垂直主子午线上焦度之差的绝对值。

4 眼面部防护产品分类

根据外形和结构,眼面部防护产品可以分为眼镜型、眼罩型、面屏型等。常见眼面部防护产品的示

例见图3、图4、图5。

图3 眼镜型眼面部防护产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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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眼罩型眼面部防护产品示意图

图5 面屏型眼面部防护产品示意图

5 一般要求及检测方法

5.1 生物相容性

眼面部防护产品应能满足使用目的和使用环境的要求,不应存在任何影响佩戴者健康或安全的

因素。
制造商应确保材料析出不会对佩戴者皮肤造成伤害。制造商可通过向材料供应商索取材料安全性

检测报告来确认材料的安全性。

5.2 结构与调整

眼面部防护产品不应有凸出物、尖锐边缘或其他可能在使用过程中引起不适或造成伤害的部分。
对于眼面部防护产品上可拆卸、调整、更换的结构或配件,制造商应确保其拆卸、调整、更换的便利

性,尽量简化操作过程,操作过程应符合人类工效学要求。应采取目视、触摸等方法对产品进行检测。

5.3 清洁和消毒

制造商应在使用说明中提供眼面部防护产品的清洁、消毒和维护的材料、方法和步骤,按照制造商

提供的方法进行清洁、消毒和维护后,眼面部防护产品性能不应出现变化或影响佩戴者的健康。可通过

性能测试和向材料供应商索取材料安全性检测报告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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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几何光学性能要求及检测方法

6.1 视野

6.1.1 不适用于道路驾驶的眼面部防护产品

对于不适用于道路驾驶的眼面部防护产品,在佩戴位置的每只眼睛水平方向颞侧视野不应小于

30°,水平方向鼻侧视野不应小于30°,垂直方向的视野在视线上下两个方向均不应小于为30°,示意图见

图6。
应使用附录A给出的眼面部防护用头部模型,按照附录B的方法检测视野。

图6 不适用于道路驾驶的眼面部防护产品的最小视野示意图

6.1.2 适用于道路驾驶的眼面部防护产品

对于适用于道路驾驶的眼面部防护产品,在佩戴位置的每只眼睛水平方向颞侧视野不应小于

60°,水平方向鼻侧视野不应小于30°,垂直方向的视野在视线上下两个方向均不应小于为30°,示意图见

图7。
应使用附录A给出的眼面部防护用头部模型,按照附录B的方法检测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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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适用于道路驾驶的眼面部防护产品的视野示意图

6.2 平光眼面部防护产品的屈光力和棱镜度互差

6.2.1 球镜度、散光度和棱镜度

平光眼面部防护产品的球镜度、散光度和棱镜度应符合表1的要求。对于使用覆盖双眼镜片的眼

面部防护产品,其左右眼参考点处球镜度之差的绝对值应小于0.09D。按照GB/T32166.2给出的方

法检测。

表1 球镜度、散光度和棱镜度

球镜度/D 散光度/D 棱镜度/Δ

±0.06 ≤0.06 ≤0.25

6.2.2 棱镜度互差

平光眼面部防护产品和覆盖双眼镜片的棱镜度互差应符合表2的要求。按照GB/T32166.2给出

的方法检测。

表2 棱镜度互差

水平方向/Δ 垂直方向/Δ

基底向外 基底向内

≤0.75 ≤0.25
≤0.25

6.3 具有视力矫正功能的眼面部防护产品的屈光力和棱镜度互差

对于具有视力矫正功能的眼面部防护产品,配装有单光镜片和多焦点镜片的,其光学性能满足

GB13511.1—2011中5.6的要求,按照GB13511.1—2011第6章给出的方法检测。配装有渐变焦镜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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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光学性能应满足 GB13511.2—2011中4.4要求。按照 GB13511.2—2011第5章给出的方法

检测。

7 物理光学性能要求及检测方法

7.1 可见光透射比

对于不具备滤光效果的眼面部防护产品,在参考点处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85%。按照

GB/T32166.2给出的方法检测。

7.2 透射比均匀性

除非另有规定,具有滤光效果的眼面部防护产品的透射比均匀性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参考点周围区域的可见光透射比相对变化ΔFR 和ΔFL 不应超过表3的要求;

b) 左右眼镜片参考点处可见光透射比的相对差异ΔP 不应超过表3的要求。
按照附录C给出的方法检测。

表3 透射比均匀性

可见光透射比范围τν 可见光透射比相对变化ΔFR 和ΔFL 左右眼间的透射比相对差异ΔP

17.8%≤τν<100% 10% 15%

0.44%≤τν<17.8% 20% 15%

0.023%≤τν<0.44% 30% 20%

0.0012%≤τν<0.023% 40% 20%

0.000023%≤τν<0.0012% 60% 20%

7.3 散射光

广角散射值应不大于2%。当眼面部防护产品可见光透射比不小于15%,按照GB/T2410—2008
中7.1给出的方法进行检测。当眼面部防护产品可见光透射比小于15%时,按照GB/T2410—2008中

7.2给出的方法进行检测。

7.4 反射比

对于镀有减反射膜层的眼面部防护产品,其可见光反射比应小于2.5%。按照GB10810.4—2011
中5.3给出的方法进行检测。

7.5 驾驶透射比要求和交通信号灯识别

7.5.1 透射比要求

适用于驾驶使用的眼面部防护产品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8%。按照GB/T32166.2给出的方

法检测。

7.5.2 交通信号灯识别

其在475nm~650nm之间的光谱透射比不应小于0.2τν,对红、黄、绿和蓝色信号灯的相对视觉衰

减因子Q 不应小于0.8。GB/T30042给出了相对视觉衰减因子Q 的计算方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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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物理和机械性能要求及检测方法

8.1 防护区域

8.1.1 眼部防护区域

图8和表4给出了基本眼部防护区域,所有适用于本文件的眼面部防护产品应能够覆盖该区域,并
保证佩戴者的安全。对于带有侧面保护的眼面部防护产品,还应覆盖图8中侧面防护区域。

图9和表5给出了具备高速粒子冲击防护性能的眼镜型防护具的眼部防护区域。图10和表6给

出了具备高速粒子冲击防护性能的眼罩型防护具的眼部防护区域。
按照附录D给出的方法对眼部防护区域覆盖完整性性进行检测。

  标引序号说明:

a———瞳距;

b———眼部防护区域最小宽度;

c———眼部防护区域最小高度;

d———角膜顶点到参考平面的距离;

e———角膜顶点所在平面到外眦的垂直距离;

f———半圆形防护区域到外眦的最小距离。

图8 基本眼部防护区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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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基本眼部防护区域尺寸

单位为毫米

距离
号型

小 中 大

a 61 64 69

b 34 35 39

c 20 22 26

d 10 11 13

e 7 8 9

f 10

  标引序号说明:

a———瞳距;

b———眼部防护区域最小宽度;

c———眼部防护区域最小高度;

d———角膜顶点到眼部防护区域下顶点的距离;

e———角膜顶点所在平面到外眦的垂直距离;

f———半圆形防护区域到外眦的最小距离。

图9 眼镜型防护具眼部防护区域示意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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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眼镜型防护具眼部防护区域尺寸

单位为毫米

距离
号型

小 中 大

a 61 64 69

b 34 35 39

c 27 30 34

d 13 14 17

e 7 8 9

f 10

  标引序号说明:

a———瞳距;

b———眼部防护区域最小宽度;

c———眼部防护区域最小高度;

d———角膜顶点到眼部防护区域下边缘的垂直距离;

e———角膜顶点到外眦的垂直距离;

f———外眦处半圆形防护区域到外眦的最小距离。

图10 眼罩型防护具眼部防护区域示意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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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眼罩型防护具眼部防护区域尺寸

单位为毫米

距离
号型

小 中 大

a 61 64 69

b 49 49 52

c 49 49 52

d 24 24 26

e 7 8 9

f 10

8.1.2 面部防护区域

面屏类眼面部防护产品应能覆盖图11中由 ABCDEF组成的多边形区域,表7给出了各尺寸的

参数。
按照附录D给出的方法对面部防护区域覆盖完整性性进行检测。

  标引序号说明:

ABCDEF———面部防护区域;

a ———瞳距;

b ———角膜顶点到面部防护区域上边缘的垂直距离;

c ———角膜顶点到面部防护区域下边缘的垂直距离;

d ———角膜顶点到面部防护区域侧边缘收缩分界处的垂直方向的距离;

e ———鼻尖点到面部防护区域侧边缘的最小垂直距离;

f ———面部防护区域侧边缘最大处与最小处的水平方向的距离。

图11 面部防护区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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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面部防护区域尺寸

单位为毫米

距离
号型

小 中 大

a 61 64 69

b 40 43 49

c 94 99 113

d 13 14 17

e 39 40 45

f 15 15 15

8.2 基本冲击防护性能

基本冲击防护性能是眼面部防护产品的最低机械强度要求,适用于本文件的眼面部防护产品均应

符合该要求。
默认情况下,应使用符合表A.1的中号头部模型进行测试,防护区域见图8。对于带有侧面保护的

眼面部防护产品,测试位置共有4个,分别是左眼的正面和侧面、右眼的正面和侧面。对于不带有侧面

保护的眼面部防护产品,测试位置共有2个,分别是左眼的正面、右眼的正面。
按照GB/T32166.2给出的方法检测,眼面部防护产品不应出现以下情况:

a) 镜片碎成两片或多片;

b) 整个眼面部防护产品碎成两部分或多部分;

c) 镜片脱落;

d) 未受冲击一面有材料脱落;

e) 镜片被击穿;

f) 镜片与头部模型眼部接触。
当眼面部防护产品后面装配有矫正镜片时,则冲击之后,矫正镜片不应出现以下情况:

a) 镜片有裂纹或碎成两片甚至多片;

b) 钢球、镜架或镜片与头部模型眼部接触。

8.3 高速粒子冲击防护性能

按照冲击速度,高速粒子冲击防护性能可以划分为低速、中速、高速3个等级,表8给出了高速粒子

冲击防护性能的冲击速度和最小防护区域的尺寸。对于具有高速粒子冲击防护性能的眼面部防护产品

应按照产品的性能对产品进行分级并确保产品符合要求。
按照GB/T32166.2给出的方法检测。

表8 冲击等级和冲击速度的对应关系

冲击等级 低速 中速 高速

冲击速度/(m/s) 45+1.5 0 80+2.0 0 120+3.0 0

防护区域 防护区域见图9和表5 防护区域见图10和表6 防护区域见图11和表7

适用产品类型 眼镜、眼罩、面屏 眼罩、面屏 面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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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情况下,应使用符合表A.1的中号头部模型进行测试。测试时,眼面部防护产品应处于佩戴

位置,测试位置共有4个,分别是左眼的正面和侧面、右眼的正面和侧面。

测试后,眼面部防护产品不应出现以下情况:

a) 镜片碎成两片或多片;

b) 整个眼面部防护产品碎成两部分或多部分;

c) 镜片脱落;

d) 未受冲击一面有材料脱落;

e) 镜片被击穿;

f) 镜片与头部模型眼部接触。

8.4 高重物体冲击防护性能

默认情况下,应使用符合表A.1的中号头部模型进行测试,防护区域见图10和表6。测试时,眼面

部防护产品应处于佩戴位置,测试位置共有2个,分别是左眼的正面和右眼的正面。

按照GB/T32166.2给出的方法检测,眼面部防护产品不应出现以下情况:

a) 镜片碎成两片或多片;

b) 整个眼面部防护产品碎成两部分或多部分;

c) 镜片脱落;

d) 未受冲击一面有材料脱落;

e) 镜片被击穿;

f) 镜片与头部模型眼部接触。

8.5 头带或头箍

头带或头箍应可调节或自行调节。采用目视法进行测试。

8.6 材料和表面质量

除镜片边缘5mm宽的区域以外,以参考点为中心半径为30mm的圆形区域内不应存在任何可能

损害视力的表面缺陷,例如,气泡、划痕、杂质、暗点、蚀损斑、霉斑、凹痕、修补斑、斑点、水泡、水渍、蚀孔、

气体杂质、碎片、裂纹、抛光缺陷或波纹等。

按照GB/T32166.2给出的方法检测。

8.7 耐热性能

测试后样品不应出现变形、零部件脱落等现象。

按照GB/T32166.2给出的方法检测。

8.8 耐紫外辐射性能

按照GB/T32166.2给出的方法检测,眼面部防护产品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可见光透射比的相对变化应符合表9的要求,相对变化的计算方法为辐射前后可见光的透射

比的差值除以辐射前的可见光透射比;

b) 广角散射不应大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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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耐紫外辐射测试可见光透射比要求

测试前可见光透射比τν 允差

17.8%≤τν<100% ±5%

0.44%≤τν<17.8% ±10%

0.023%≤τν<0.44% ±15%

0.0012%≤τν<0.023% ±20%

0.000023%≤τν<0.0012% ±30%

8.9 耐腐蚀性能

按照GB/T32166.2给出的方法检测,眼面部防护产品的所有金属零部件不应出现腐蚀。

8.10 阻燃性能

移除钢棒后,眼面部防护产品不应再继续燃烧(头带除外)。

按照GB/T32166.2给出的方法检测。

8.11 通风孔防刺穿性能

具备通风装置的眼面部防护产品,其通风孔应能够阻止直径为1.5mm的长杆进入。

按照附录E的方法测试。

8.12 耐磨性能

按照GB/T32166.2给出的方法检测,测试后,其广角散射应不大于8%。

9 标识及检测方法

9.1 一般要求

眼面部防护产品的标识可采用喷涂、刻蚀、铸模等方式标记于产品最小视野之外的合适位置,如镜

架、镜片边缘、面屏表面边缘等。在正常照明情况下,标识应清晰,易于读取。采用目视方法检测。

9.2 永久性要求

在产品使用过程中,标识不应出现脱落、腐蚀和磨损等导致的无法读取的现象。表10给出了眼面

部防护产品的标识和对应的要求。采用目视方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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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眼面部防护产品标识

序号 标识内容 对应性能 章条号及名称

1 GB14866 基本要求

5一般要求

6.1.1不适用于道路驾驶的眼面部防护产品

6.2平光眼面部防护产品的屈光力和棱镜互差(适用于平光眼面

部防护产品)

6.3带有矫正视力功能的眼面部防护产品的屈光力和棱镜互差

(适用于具有视力矫正功能的眼面部防护产品)

7.1可见光透射比(适用于不具有滤光效果的眼面部防护产品)

7.2透射比均匀性(适用于具有滤光效果的眼面部防护产品)

7.3散射光

7.4反射比(适用于镀有减反射膜层的眼面部防护产品)

8.1防护区域

8.2基本冲击防护性能

8.4高重物体冲击防护性能

8.5头带或头箍(适用于具有头带或头箍的眼面部防护产品)

8.6材料和表面质量

8.7耐热性能

8.8抗紫外辐射性能

8.9耐腐蚀性能

8.10阻燃性能

8.11通风孔防刺穿性能(适用于具备通风装置的眼面部防护产

品)

8.12耐磨性能

2

S 头部模型(小号) 表A.1头部模型

M 头部模型(中号) 表A.1头部模型

L 头部模型(大号) 表A.1头部模型

3 驾 驾驶和交通信号灯识别
6.1.2适用于道路驾驶的眼面部防护产品

7.5驾驶透射比要求和交通信号灯识别

4 + 高速粒子冲击防护性能 8.3高速粒子冲击防护性能

9.3 标识排列方法及要求

眼面部防护产品的标识由基础标识、尺寸标识、驾驶和交通信号灯识别标识和高速粒子冲击防护性

能标识组成。眼面部防护产品应按照上述要求和排序进行标识。
基础标识为“GB14866”,代表眼面部防护产品满足表10中序号1的基本要求。
尺寸标识是指眼面部防护产品对应附录A眼面部防护产品用头部模型的型号,即小、中、大,应按

照表10中序号2进行标识。
驾驶和交通信号灯识别标识应按照表10中序号3的要求进行标识。
高速粒子冲击防护性能标识应按照表10中序号4进行标识。
示例1:GB14866S,该标识表示眼面部防护产品满足表10中序号1的基本要求,号型为小号。

示例2:GB14866M驾,该标识表示眼面部防护产品满足表10中序号1的基本要求,号型为中号,适合驾驶使用。

示例3:GB14866L+,该标识表示眼面部防护产品满足表10中序号1的基本要求,号型为大号,具有高速粒子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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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防护性能。

10 制造商提供的信息

10.1 一般要求

制造商应提供产品说明书,说明书字体清晰,说明书内容至少应包括10.2规定的内容。

10.2 必要信息

必要信息如下:

a) 制造商信息,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b) 眼面部防护产品的型号、保存、使用、维护方法、所附零部件;

c) 眼面部防护产品的号型、功能和使用场景;

d) 眼面部防护产品是否适用于道路驾驶;

e) 制造商认为应提供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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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眼面部防护用头部模型

  眼面部防护产品用头部模型分为小、中、大等3个号型,小号头部模型可以覆盖第30百分位的

18岁~37岁青年男性和第50百分位18岁~37岁青年女性,中号头部模型可以覆盖第50百分位的

18岁~37岁青年男性和第80百分位的18岁~37岁青年女性,大号头部模型可以覆盖第90百分位的

18岁~37岁青年男性,具体尺寸见表A.1。
制造商应根据表A.1的尺寸对眼面部防护产品进行设计并划分型号,提高眼面部防护产品的功能

性和舒适性。默认状态下,使用中号头部模型对眼面部防护产品进行测试。若产品有号型划分,应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本附录中合适的头部模型进行测试。

表A.1 头部模型尺寸

单位为毫米

序号 参数
号型

小 中 大

1 头长 182.0 185.0 193

2 头宽 157.0 159.0 166

3 头围 566.0 572.0 591

4 瞳距 61.0 64.0 69.0

5 外眼角宽 96.1 101.2 105.4

6 内眼角宽 32.8 35.5 40.8

7 面宽 132.3 137.8 150.9

8 头顶点垂距 121.2 130.0 146.8

9 颏下点垂距 97.0 101.3 115.1

10 鼻长 44.5 46.7 62.8

11 鼻宽 37.0 39.5 44.1

12 鼻尖点中额平面距 111.9 120.1 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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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视野测量方法

B.1 测量装置

B.1.1 测角仪,测角仪的不确定度不应大于1°。

B.1.2 头部模型,符合附录A的规定。

B.1.3 连续激光器,光束直径为2mm±1mm。

B.1.4 光电探测器,放置于头部模型角膜顶点处,光电探测器与连续激光器的位置可以互换。

B.2 测量步骤

B.2.1 按照说明书,将样品佩戴到头部模型上,并处于佩戴位置。

B.2.2 将测角仪设定到0°,调整连续激光器,使光束能够垂直照射到头部模型右眼角膜顶点处的光电

探测器。绕通过角膜顶点的垂直旋转轴向鼻侧方向旋转头部模型至镜片边缘或镜框遮挡一半光束时的

角度即为水平方向颞侧的视野。

B.2.3 重复上述步骤向颞侧旋转头部模型,测量水平方向鼻侧视野。

B.2.4 将测量仪设定到0°,调整连续激光器,使光束能够垂直照射到头部模型的右眼的角膜顶点处的

光电探测器。绕通过两个眼睛角膜顶点连线的水平旋转轴向上和下旋转头部模型,至镜片边缘或镜框

遮挡一半光束时的角度即为垂直方向上方和下方视野。

B.2.5 采用覆盖双眼镜片的产品,右眼颞侧水平视野应在右眼测量,左眼颞侧水平视野应在左眼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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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透射比均匀性测试方法

C.1 测试装置

分光光度计或宽光谱测试装置。
宽光谱测试装置主要由光源和光电探测器构成。光源采用CIE标准照明体,光源的光谱至少涵盖

380nm~780nm范围;光电探测器的光谱响应符合CIE2°标准色度观测者的要求;光源发出的光束应

准直到光电探测器上。透过镜片的光通量与入射光通量的比,即为可见光透射比。

C.2 测试步骤

C.2.1 按GB/T32166.2—2015中4.3定位样品的参考点,然后分别以左右眼参考点为圆心确定需要

测量的圆形区域Ⅰ(见图C.1),圆形区域Ⅰ的直径d 按下述方法计算:
———当待测镜片的高度h 不小于50mm时,d=(40.0±0.5)mm;
———当待测镜片的高度h 小于50mm时,d=[(h-10)±0.5]mm。

  标引序号说明:

Ⅰ———圆形区域;

1 ———当待测镜片的高度h不小于50mm时的扫描区域;

2 ———当待测镜片的高度h小于50mm时的扫描区域。

图C.1 可见光透射比均匀性测量示意图

C.2.2 用直径为5mm的光束扫描上述圆形区域Ⅰ,同时测量并记录可见光透射比。镜片边缘5mm
范围内不应测量。

C.2.3 分别记录左右眼圆形区域可见光透射比的最大值τν,max和最小值τν,min,并按公式(C.1)分别计算

左右眼可见光透射比相对变化ΔFR和ΔFL:

ΔF=
(τν,max-τν,min)

τν,max ×100%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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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4 分别记录左右眼参考点处的可见光透射比τν,R和τν,L,并按公式(C.2)计算左右眼可见光透射比

相对差异ΔP:

ΔP=
τν,R-τν,L
max(τν,R,τν,L)×

100%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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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眼面部防护区域覆盖程度测试方法

D.1 测试装置

D.1.1 头部模型,符合附录A的规定。

D.1.2 测试棒,长125mm±25mm,直径2mm±0.1mm,光滑无毛刺,见图D.1。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测试棒;

2———手柄。

图D.1 测试装置示意图

D.2 测试步骤

D.2.1 按照说明书,将样品佩戴到头部模型上,并处于佩戴位置。

D.2.2 手持钢棒,垂直于头部模型面部沿眼面部防护产品边缘进行刺探,钢棒不应接触眼面部防护产

品适用的防护区域。带有侧面保护的眼面部防护产品还应测量侧面防护区域。如果眼面部防护产品与

头部模型的相对位置可调,应在最大佩戴位置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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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通风孔防刺穿性能测试方法

E.1 测试装置

E.1.1 头部模型,符合附录A的要求。

E.1.2 测试棒,长60mm±0.1mm的钢棒,直径为1.5mm±0.1mm的钢棒,顶端为光滑的半球形,见
图E.1。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测试棒;

2———手柄。

图E.1 测试装置示意图

E.2 测试步骤

E.2.1 按照说明书,将样品佩戴到头部模型上,并处于佩戴位置。

E.2.2 用测试棒在样品的全部通风孔处进行刺探,观察测试棒是否能够接触到样品适用的防护区域。
不要过于用力,以免样品出现位移。测试时,测试棒不应接触防护区域或防护区域轮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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